
考試院訴願決定書 112考臺訴決字第1121700177號

訴願人因 111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土

木工程類科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成績評分事件，不服公務人員

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2年 10月 2日公評字第 1122280014 號函附

成績單通知基礎訓練成績不及格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院決定如

下：

主 文

訴願駁回。

事 實

緣訴願人應 111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

土木工程類科考試錄取，於 112年 8月 7日起至同年 9月 1日參

加本項考試錄取人員第3梯次基礎訓練，因訓練總成績經核定為

58.98 分，未達及格標準 60 分，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以同年 10月 2日公評字第 1122280014 號函

附成績單通知基礎訓練成績不及格之處分。訴願人不服，陳稱其

僅以 1.02 分之些微差距即可及格，認其對受訓課程當中專題內

容具通盤性的瞭解，但成績與付出卻不成比例，質疑基礎訓練評

分標準過嚴；且其成績計算至小數點並不合理；又其受訓期間擔

任班級幹部，屬於本質特性之加分，應加在該項總分，而非加在

原始分數後再乘以比率云云，於同年 10月 30日經由保訓會提起

訴願，請求重行核定基礎訓練成績為及格，案經保訓會檢卷答辯

到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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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由

按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（第 1

項）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者，按錄取類科，依序分配訓

練，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，發給證書，依序分發任用。列入候用

名冊之增額錄取者，由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配合用人機

關任用需要依其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配訓練；其訓練及分發任用

程序，與正額錄取者之規定相同。（第 2項）前項訓練之期間、

實施方式、免除或縮短訓練、保留受訓資格、補訓、重新訓練、

停止訓練、訓練費用、津貼支給標準、生活管理、請假、輔導、

獎懲、成績考核、廢止受訓資格、請領考試及格證書等有關事項

之規定，由考試院會同關係院以辦法定之。但訓練性質特殊，於

辦法中明定由申請舉辦考試機關就上列事項另為規定者，應送公

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或備查。」依該法授權訂定之公務

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（以下簡稱訓練辦法）第 36條第1項

規定：「基礎訓練受訓人員成績，按其本質特性及課程成績二項

評分。其所占百分比如下：一、本質特性：20％。包括品德、才

能及生活表現。二、課程成績：80％。其中專題研討成績占

30％，測驗成績占 50％。」第 37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：

「（第 1項）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成績之計算，各以 100分為滿

分，60分為及格。……（第 3項）訓練各項成績計算至小數點第

2位，小數點第3位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。」。

次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點（以下簡稱考

核要點）第2點規定：「基礎訓練成績考核項目及所占訓練成績

總分之百分比如下：（一）本質特性：20％。1.品德：包括廉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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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誠、負責、涵養、榮譽及團隊精神等。2.才能：包括領導、表

達、學識、反應、創意、判斷、思維、胸襟、見解及溝通等。3.

生活表現：包括規律、精神、整潔、儀表、談吐及關懷待人等。

（二）課程成績：80％。1.專題研討：占 30％。2.測驗成績：占

50％。測驗題型為實務寫作題。（三）訓練成績之計算，均計算

至小數點第 2位，小數點第 3位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。」第 3點

第 3款及第6款規定：「基礎訓練之專題研討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
……（三）分組方式：各基礎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應於第一週將

受訓人員採異質性分成若干組，每組以不超過 8人為原則，並於

研討時聘請2名講座共同主持。……（六）評分方式：專題研討

成績總分為 100分，由主持講座依下列配分比例評定成績：1.團

體成績：占 60分；包括書面報告占 50分、口頭報告占 10分。2.

個別成績：占 40 分。」復按保訓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

驗試務規定（以下簡稱試務規定）第 26點規定：「情境寫作及

實務寫作題閱卷，得採單閱或平行兩閱制，由保訓會遴聘相關專

業領域學者專家擔任閱卷委員負責閱卷及評分。」。

本件訴願人應 111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

試土木工程類科考試錄取，因基礎訓練總成績經核定為 58.98分，

未達及格標準 60分，經保訓會以 112年 10月 2日函附成績通知

基礎訓練成績不及格之處分。訴願人不服，陳稱其僅以 1.02 分

之些微差距即可及格，認其對受訓課程當中專題內容具通盤性的

瞭解，但成績與付出卻不成比例，質疑基礎訓練評分標準過嚴；

且其成績計算至小數點並不合理；又其受訓期間擔任班級幹部，

屬於本質特性之加分，應加在該項總分，而非加在原始分數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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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以比率云云，提起訴願，請求重行核定基礎訓練成績為及格。

經查，保訓會對於訴願人基礎訓練成績之評定，係依前揭訓

練辦法、考核要點及試務規定，分項考核評分，其中本質特性

（20％）項目成績為 14.40 分、專題研討項目（30％）成績為

17.58 分、測驗成績（紙筆測驗）（50％）項目成績為 27.00 分，

經核計總分為 58.98分，有基礎訓練成績清冊及成績單附卷可稽；

且經本會檢視訴願人前揭（紙筆測驗）成績，並未發現漏閱、計

分或成績抄錄錯誤等情事，原評分數與成績通知上登載之分數均

相符。鑒於類此考評工作，具有高度專業之判斷餘地，對於保訓

會所為成績評量之判斷，於程序合法並無顯然錯誤之情形下，本

會予以尊重。

至訴願人陳稱基礎訓練成績計算至小數點並不合理云云。查

訴願人總成績為 58.98 分，其訓練成績之計算係依考核要點第 2

點規定，計算至小數點第 2位，小數點第 3位採四捨五入方式計

算，此計算方式有助於訓練成績核計之精確，且一體適用於所有

受訓學員，並無訴願人陳稱不合理之處。又訴願人陳稱受訓期間

擔任班級幹部，屬於本質特性之加分，應加在該項總分，而非加

在原始分數後再乘以比率云云。按本質特性加減分計算方式，依

訓練辦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，係以基本分數 70分為基礎，按加

減分額度計算原始分數，再乘以本質特性占訓練成績總分之 20％

予以核計，訴願人主張不應加在原始分數後再乘以比率，而應直

接加在該項總分，於法不合。

綜上，本件訴願人因基礎訓練總成績經評定為 58.98分，未

達及格標準 60分，保訓會所為基礎訓練成績不及格之處分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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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並無違誤，應予維持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1項決

定如主文。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　劉　建　忻

委員　蔡　志　方

委員　李　惠　宗

委員　林　明　鏘

委員　張　瓊　玲

委員　蕭　文　生

委員　林　昱　梅

委員　郭　宏　榮

委員　張　秋　元

委員　周　秋　玲

委員　龔　癸　藝

委員　鍾　士　偉

委員　蘇　秋　遠

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8日

院長黃榮村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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